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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5—052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因本次董事会相关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公司关联董事何愿平回避表决，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8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武汉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设备供货合同的议案 

为更好的延伸武汉控股污水处理业务产业链，扩展武汉控股在水务、

环保等领域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武汉控股战略发展，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水务环境”）

已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碧水源”）签署了《“山西晋阳污水厂一期项目”设备供货合同》，由武汉

水务环境向北京碧水源山西晋阳污水厂一期项目提供低压电气系统设备，

合同金额总计 1640 万元。 

现武汉水务环境拟与北京碧水源签署如下合同： 

1、“呼和浩特市辛辛板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工程 EPC 项目”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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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备供货合同，由武汉水务环境向北京碧水源呼和浩特市辛辛板污水

处理厂深度处理工程 EPC 项目等四个项目提供多级离心风机、罗茨风机、

BAF 等设备，合同金额总计 4515 万元。 

2、“呼和浩特市辛辛板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工程 EPC 项目”等四个

项目其他设备供货合同，由武汉水务环境向北京碧水源呼和浩特市辛辛板

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工程 EPC 项目等四个项目提供 BAF、水泵等设备，

预计合同金额 1837 万元。 

上述设备供货合同均由武汉水务环境负责完成合同内设备的采购、运

输发货、指导安装及调试、质保维护等工作，并按照设备采购合理成本加

上一定毛利的方式进行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北京碧水源以

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上述设备供货合同总计金额为 7,992 万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5%。因北京碧水源持有本公司 5.04%的股权，且本公司董

事何愿平先生同时担任碧水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碧水源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关联董事何愿平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汪胜、杨开、陶涛就该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我们认为此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

公司的经营效益。双方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上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发生，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0 日  


